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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

法》《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》《云南省民族商会章程》，秘书处的

常设机构为办公室、会员处。 

 

一、云南省民族商会办公室职责 

㈠负责协调商会各部门的管理工作，负责办公室日常文件、

材料的起草、核稿工作，负责办公室印鉴使用管理、收发文管理。 

㈡负责办公室重要会议决定、重要工作部署、重要文件以及

上级要求和领导指示贯彻落实情况的督办工作。 

㈢负责商会日常会议的组织、文秘、信息、文书档案、文印、

接待等工作；处理商会日常事务及后勤服务，包括文件打印、装订

等。 

㈣负责管理和保障本会机关相关会议（协助秘书处保障本会

机关各类重大会议的开展），督促检查各机构（部门）年度工作进

展情况，督办会议决定的各工作事项和经领导批示的各项工作的

执行、落实情况，并按照要求向本会领导和内设机构（部门）领导

反映情况、提出建议。 

㈤负责审核或草拟以商会名义发布的公文，办理党委、政府

机构机关发送的公文和本会各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及各相关会员单

位向商会报请的请示、报告，提出审核、处理意见，报本会领导决

定。 

㈥负责本会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及时向本会领导报告重要

情况，协助本会领导处理突发事件、重大事故和涉及业务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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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。 

㈦负责本会机关的人事、工资福利、党建、行政事务和招聘的

服务管理工作。 

㈧负责文书、档案、机要的保密工作和行政后勤保障（内宾接

待、内部办公场所管理等）、车辆管理、物资采购管理、财务和固

定资产管理。 

㈨牵头落实本会精神文明建设、机关效能建设（绩效管理）和

综治（平安建设）工作。 

㈩为本会领导决策发挥参谋、助手作用，协调各内设机构（部

门）的工作，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，报本会领导决定。 

 

 

二、云南省民族商会会员处职责 

㈠负责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会议的通知和会

务工作。 

㈡负责落实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通过的会员

管理制度。 

㈢会员的吸纳、入会申请，办理入会/退会手续。协助财务收

取会费。 

㈣负责会员单位的邀请、联络和接待工作，以及会员单位的

对外联络工作。协调会员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和相互考察。 

㈤负责商会专家顾问赴会员单位考察指导的联络工作，负责

促进各会员之间的联络，积极为会员之间的合作发展牵线搭桥。 

㈥协调商会各机构与会员单位的沟通交流，协助商会开展培

训、考察及各类活动。通过会议和日常活动加强与会员单位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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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充分利用商会职能部门的业务活动，积极创造条件，拓宽联系

面，增强联系紧密度。 

㈦向理事会报送会员单位的发展变化和经营活动，反应会员

单位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极难事件，协调会员单位与当地政

府之间的关系并协助处理。 

㈧制定会员单位与商会各机构的联络机制，组织会员单位参

加各种商业活动、酒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捐赠活动。 

㈨负责为各会员单位参加政府组织或发起的有关企业发展的

论坛或投资活动提供联系和咨询服务。 

㈩联络处相当于商会的外交部门，应根据各职能机构、办事

机构和下属机构提出的各种联络要求，积极开展联络工作，尽最

大努力完成各部门提出的各种联络要求。 


